渌口区2024年预算重要事项解释说明
一、返还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情况
2024年，省厅对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104300万元，比上年减少39821万元，下降27.63%。其中：

（一）返还性收入
返还性收入7027万元，比上年下降742万元。其中：增值税税收返还2577万元;消费税税收返还2万元;所得税基数返还576万元;其他税收返还2064万元;

（二）一般性转移支付
一般性转移支付94107万元，比上年减少20988万元，下降18.24%，主要是根据省厅提前下达了一般转移支付按实计算，除固定数额补助外没有进行预估，其中：

1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5774万元，比上年减少308万元，下降5.06%；

2、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3865万元，比上年增加3663万元，增长35.9%。

（三）专项转移支付
专项转移支付3164万元，较上年减少18391。变化大的原因是统计口径不一致，2024年预算未对转移支付进行预估，除固定数额补助外，全部按照提前下达资金计算。
二、举借政府债务情况
（一）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
根据湖南省对地方财政管理要求，年度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纳入调整预算管理。故未提前下达年度新增债务限额，亦不在年初预算中体现。

截止2023年底，全区政府债务限额63.8050亿元。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7.0993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46.7057亿元。政府债务余额为60.8018亿元，控制在债务限额以内。按照债务类型划分，政府一般债务余额17.0976亿元，政府专项债务余额46.704655亿元。
（二）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偿还情况情况
根据湖南省对地方财政管理要求，年度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纳入调整预算管理。故未提前下达年度新增债务限额，亦不在年初预算中体现。

2023年政府债券还本付息共计99357.04万元。政府债券还本80898.33万元（含再融资80883万元），其中：一般债券还本36364.23万元、专项债券还本44534.1万元。政府债券付息18458.71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付息6150.85万元、专项债券付息12307.86万元。

三、“三公”经费说明
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，继续压减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2024年区本级“三公经费”预算安排共计1117.2万元，较上年减少219.09万元，下降16.40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20万元，较上年增加2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共计1013万元，较上年减少202.3万元，下降16.65%。其中公务用车购置12万元，较上年减少20.8万元，下降63.4%；公车运行维护费1001万元，较上年减少181.5万元，下降15.35%,；公务接待费84.2万元，较上年减少36.79万元，下降30.41%。

四、其他事项
渌口区乡镇作为区财政一级预算单位管理，故区本级与渌口区全区预算草案数据一致，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没有单列区本级与乡镇，预算草案中亦无相关报表。
根据上述原因，故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没有对下级转移支付，预算草案中无相应报表为空表。
